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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86 证券简称：嘉麟杰 公告编号：2024-030
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6月24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六

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于2024年7月18日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低于人民币 2,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4,
000万元（含）的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以不超过人民币2.61元/股（含）的价格回购公司已
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回购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回
购的股份将用于注销以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6月 25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和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披露的《关

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2）。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号——回购股份

（2023年修订）》等相关规定，在回购股份期间，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
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截至上月末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4年7月31日，公司正在办理开立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等事宜，尚未实施回购。公司将尽
快完成相关账户开立工作并披露回购报告书。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

回购股份（2023年修订）》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
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3日

证券代码：688352 证券简称：颀中科技 公告编号：2024-046
合肥颀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核心技术人员离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合肥颀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核心技术人员梅嬿女士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

公司所任职务，辞职后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梅嬿女士在公司任职期间参与研发的知识产权均为职务成果，相关所有权均属于公司，不存

在涉及职务发明专利权纠纷的情形。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的技术研发工作正常进行，本次核心技术人员的离职不会对公司技

术研发、核心竞争力和持续经营能力产生实质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现有核心技术及研发项目的工
作开展。

一、核心技术人员离职的具体情况
公司原核心技术人员梅嬿女士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所任职务，辞职后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

务。公司及董事会对梅嬿女士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一）核心技术人员具体情况
梅嬿女士，1980年10月出生，中国国籍，大学本科学历，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03年7月至2005

年5月任和舰科技（苏州）有限公司电镀工程师；2005年5月至今历任颀中科技（苏州）有限公司晶圆
制程部课长、资深课长、晶圆加工处副理、晶圆技术部资深副理、晶圆开发处经理、资深经理、副处长；
2020年4月至今任颀中科技（苏州）有限公司研发中心总监。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梅嬿女士未直接持有公司股票。离职后，梅嬿女士将继续遵守《上海证券交
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所作的相关承诺。

（二）参与的研发项目和专利技术情况
梅嬿女士任职期间参与研究并申请的专利均为职务成果，知识产权归属于公司所有，不存在涉

及职务发明的纠纷或潜在纠纷，也不会影响公司知识产权的完整性。 （三）保密与竞业限制情况

梅嬿女士与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书》《保密、竞业禁止、知识产权合同书》等协议，双方对保密义
务、竞业限制义务等相关权利义务及违约责任进行了明确约定，梅嬿女士对其知悉公司的任何商业
秘密负有保密义务。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发现梅嬿女士有违反上述协议相关条款的情况。

二、核心技术人员离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通过长期技术积累和发展，已建立较为完善的研发管理体系，并逐步建立了与行业特征及

公司发展需求相适应的人才引进和培养机制，具备良好的人才梯队基础，不存在对特定核心技术人
员的单一依赖。截止2023年年末，公司研发人员数量为225人，占公司员工总人数比例为15.27%。

目前公司的技术研发工作正常运行，本次核心技术人员的离职不会对公司技术研发、核心竞争
力和持续经营能力产生实质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现有核心技术及研发项目的工作开展。公司本次
核心技术人员变动前后具体情况如下：

本次调整前
本次调整后

核心技术人员姓名
杨宗铭、王小锋、戴磊、梅嬿

杨宗铭、王小锋、戴磊

三、公司采取的措施
梅嬿女士离职时已完成与研发团队的工作交接。目前，公司研发团队结构完整，后备人员充足，

现有核心技术人员及研发团队能够支撑公司未来核心技术的持续发展，公司的研发活动目前均处于
正常有序的推进状态。未来公司将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不断完善研发团队建设，加强研发技术人员
的培养和引进，不断提升公司技术创新能力。

四、保荐人核查意见
梅嬿女士已与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书》《保密、竞业禁止、知识产权合同书》等协议，梅嬿女士的

离职不存在涉及职务发明的纠纷或潜在纠纷，也不影响公司知识产权权属的完整性；梅嬿女士目前
已完成工作交接，公司现有研发团队及核心技术人员能够支持公司未来核心技术的持续研发，梅嬿
女士的离职不会对公司整体研发创新能力产生实质性影响；公司的研发项目和日常经营均正常进
行，梅嬿女士的离职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和核心竞争力产生实质性影响。

特此公告。
合肥颀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3日

证券代码：688349 证券简称：三一重能 公告编号：2024-069
三一重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1/17
自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五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后12个月内

30,000万元~50,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1,251.5841万股

1.0205%
32,383.32万元

22.23元/股~29.32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一）2024年1月16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五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低于人民币10,000万元、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
元的超募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不超过33.00元/股，主要用于员工持股计
划或股权激励，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详见公司于2024年1月17日、2024年1月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
露的《三一重能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5）、《三一重
能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17）。

（二）2024年2月19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回购股份资金
总额及调整资金来源的议案》,为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增强投资者对公司的投资信心，同意将回购

股份资金总额由“不低于人民币10,000万元且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调整为“不低于人民币30,
000万元且不超过人民币50,000万元”，将回购资金来源由“公司超募资金”调整为“公司超募资金和
自有资金”。除上述增加回购股份资金总额及调整资金来源外，本次回购的其他内容未发生变化。

具体详见公司于2024年2月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三一重能关
于增加回购股份资金总额及调整资金来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7）、《三一重能关于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修订稿）》（公告编号：2024-028）。

（三）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公司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33.00元/股调整
为不超过人民币 32.41元/股。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4年 6月 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的《三一重能关于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60）。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的相

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
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4年7月，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992,836
股，占公司总股本 1,226,404,215股的比例为 0.0810%，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25.40元/股、最低价为
23.47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3,973,325.53元（不含交易费用）。

截至2024年7月31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
12,515,841股，占公司总股本1,226,404,215股的比例为1.0205%，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29.32元/股、最
低价为22.23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323,833,161.27元（不含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股份事项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三一重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3日

证券代码：688401 证券简称：路维光电 公告编号：2024-058
深圳市路维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3/12/16，由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董事长、总裁杜武兵先生提议
2023/12/15~2024/12/14

50,000,000元~80,000,000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1,891,300股
0.98%

50,658,051.32元
21.960元/股~30.741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3年12月15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取得的超募资金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本次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00万元（含），不超过人
民币8,000.00万元（含），回购的股份将在未来适宜时机全部或部分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
励计划，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46.51元/股（含），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最终回购股份方

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3年12月16日、2023年12月23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3-049）、《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3-053）。

因实施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公司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46.51元/股（含）调整
为不超过人民币 46.27元/股（含）。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6月 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实施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4-041）。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的

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
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4年 7月，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 221股，占公司总股本 193,333,720股
的比例为0.00011%，回购成交价格为23.520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5,198.36元。

截至2024年7月31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
份 1,891,300股，占公司总股本 193,333,720股的比例为 0.98%，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30.741元/股，最
低价为21.960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50,658,051.32元。

上述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规定。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路维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3日

证券代码：688513 证券简称：苑东生物 公告编号：2024-059
成都苑东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3/8/15
2023/8/15~2024/8/14

10,000万元~20,000万元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3,316,769股
1.8788%

12,369.42万元
28.12元/股~56.05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3年8月14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公司拟使用人民币10,000万元（含）至 20,000万元（含）自有资金回购公司股份，
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73元/股（含），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
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即2023年8月15日至2024年8月14日）。

因实施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上述股份回购价格上限由73元/股（含）调整为49.27元/股（含），调
整后的回购价格上限自2024年7月1日起生效。

上述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8月 15日、2024年 6月 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1）、《关于实施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9）。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的

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2024年7月，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合计回购公司股份2,225,677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

比例为 1.2608%，购买的最高价为 33.99元/股、最低价为 28.12元/股，成交总金额为人民币 69,411,
254.64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截至2024年7月末，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股份3,316,769股，占公司当前
总股本的比例为 1.8788%，购买的最高价为 56.05元/股、最低价为 28.12元/股，成交总金额为人民币
123,694,177.73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的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成都苑东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3日

证券代码：688515 证券简称：裕太微 公告编号：2024-027
裕太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3/2
2024年3月1日~2025年2月28日

20,000,000元~40,000,000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603,649股
0.7546%

39,989,549.23元
58.21元/股~75.00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4年3月1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使用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取得的超募资

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份，
并在未来适宜时机用于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95.25元/股
（含）；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2,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4,000万元（含），具体回购资金总额
以实际使用的资金总额为准。回购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4年3月2日、2024年3月1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
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暨推动“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04）和《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09）。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
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4年7月31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603,649股，占公司总股本80,000,000股的比例为0.7546%，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75.00元/股，最低价
为58.21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39,989,549.23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裕太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3日

证券代码：688522 证券简称：纳睿雷达 公告编号：临2024-053号

广东纳睿雷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3/2
待董事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

1,500万元~3,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0万股
0%

0万元
0元/股~0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4年3月1日，广东纳睿雷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
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回

购的股份将在未来适宜时机全部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57.25元/股，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5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含），回购
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股份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3
月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
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暨公司落实“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09号）。

鉴于公司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已于2024年5月29日实施完毕，根据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公司本
次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 57.25元/股（含）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
40.79元/股（含），回购价格调整起始日为2024年5月29日（权益分派除权除息日）。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2024年5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2023年年度
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40号）。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的

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4年7月31日，公司尚未实施股份回购。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纳睿雷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3日

证券代码：688189 证券简称：南新制药 公告编号：2024-035
湖南南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3/12/21
自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

500万元~1,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122.8955万股

0.4479%
799.74万元

5.45元/股~9.24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湖南南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12月20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不低于人民币500

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1,000万元（含）的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在未来适宜时机全部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价格不超过人
民币15.85元/股（含），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
情况详见公司于2023年12月21日、12月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67）、《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3-069）。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公司现将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4年7月，公司未回购股份。截至2024年7月31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股份1,228,955股，占公司总股本274,400,000股的比例为0.4479%，
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9.24元/股，最低价为5.45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7,997,384.37元（不含
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股份回购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南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3日

证券代码：688202 证券简称：美迪西 公告编号：2024-038
上海美迪西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4/29，由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陈金章先生，实际控制人、董事、总经理CHUN-LIN CHEN 先生提议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后6个月

1,000万元~2,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25.8153万股

0.1917%
745.03万元

26.44元/股~32.55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上海美迪西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4月2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

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

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 股）
股份，并在未来适宜时机将前述回购股份用于公司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
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1,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2,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 60元/股
（含）。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董事会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6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4年 4月 29日、2024年 5月 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的《上海美迪西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4-024）、《上海美迪西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
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28）。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公司应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
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4年7月，公司未回购股份。截至2024年7月31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股份258,153股，已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1917%，回购成交
的最高价为 32.55元/股，最低价为 26.44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7,450,315.99元（不含印花
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
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美迪西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3日

证券代码：688171 证券简称：纬德信息 公告编号：2024-033
广东纬德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8月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州市黄埔区科学大道182号创新大厦C1栋401房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14
14

34,701,272
34,701,272
41.4227
41.422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尹健先生主持，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

决。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6人，出席6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钟剑敏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4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4,681,061
比例（%）
99.9417

反对
票数
17,500

比例（%）
0.0504

弃权
票数
2,711

比例（%）
0.0079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2、《关于补选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2.01
议案名称

补选周世勇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

得票数

34,675,262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
例（%）

99.9250
是否当选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01

议案名称

关于续聘 2024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
案

补选周世勇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同意

票数

6,101
302

比例（%）

23.1871
1.1477

反对

票数

17,500
0

比例（%）

66.5095
0.0000

弃权

票数

2,711
0

比例（%）

10.3034
0.000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议案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锦屏、龙建胜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纬德信息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广东纬德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3日
● 报备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证券代码：688283 证券简称：坤恒顺维 公告编号：2024-038
成都坤恒顺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7/8，由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兼总经理张吉林先生提议

回购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的期限为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审议通过后12个月内；回购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的期限为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
审议通过后3个月内

1,500万元~3,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5,125股

0.0042%
99,983.47元

19.40元/股~19.56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4年7月3日，成都坤恒顺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

事长兼总经理张吉林先生向公司董事会提议使用超募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2024年7月7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使用超募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并在未来适宜时机用于员
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以及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人民币35.00元/
股（含），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5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含），具体回购资金总
额以实际使用的资金总额为准。其中，拟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的回购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
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含），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不
超过12个月；拟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的回购金额不低于人民币5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
币1,000万元（含），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3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4年 7月 8日、2024年 7月 1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m）披露的《成都坤恒顺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4-035）、《成都坤恒顺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
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36）。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现将公司首次回购股份情况公告如下：
2024年7月12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公司股份5,125

股，占公司总股本121,800,000股的比例为0.0042%，回购成交的最低价为19.40元/股，最高价为19.56
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99,983.47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成都坤恒顺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7月13日

证券代码：688299 证券简称：长阳科技 公告编号：2024-035
宁波长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价格上限

回购用途

实际回购股数

实际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实际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2/5，由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董事长金亚东提议

2024年2月3日~2024年8月2日

5,000万元~10,000万元

18元/股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510.15万股

1.76%
5,009.18万元

7.65元/股~12.42元/股
一、回购审批情况和回购方案内容
2024年2月2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回购股份将在未来适宜时机用于员工持股计
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18元/股（含），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含），不超过人
民币10,000万元（含），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6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03）。

二、回购实施情况
（一）2024年2月5日，公司首次实施回购股份，详见公司2024年2月6日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4）。
（二）截至 2024年 8月 2日，公司已完成回购，实际回购公司股份 5,101,496股，占公司总股本

1.76%，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12.42元/股，最低价为 7.65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50,091,774
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三）公司回购方案实际执行情况与原披露的回购方案不存在差异，公司已按披露的方案完成回
购。

（四）本次回购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不会对公司的经营、财务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
响。回购后公司的股权分布情况符合上市公司的条件，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

三、回购期间相关主体买卖股票情况
2024年2月6日，公司首次披露了本次回购股份事项，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在公司首次披露股份回购事项之日起至本公告披露前一日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四、股份变动表
本次股份回购前后，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其中：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股份总数

回购前

股份数量（股）

3,663,003
286,833,913
3,104,022

290,496,916

比例（%）

1.26
98.74
1.07

100.00

回购完成后

股份数量（股）

3,663,003
286,833,913
8,205,518

290,496,916

比例（%）

1.26
98.74
2.82

100.00
注：本次回购前，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原有库存股3,104,022股，为2022年度和2023年度回购股份。
五、已回购股份的处理安排
公司本次累计回购股份5,101,496股，将在未来适宜时机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公

司如未能在本公告披露后3年内用于上述用途的，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注销。公司将在
后续按照披露的用途使用已回购的股份，并按规定履行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宁波长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3日

证券代码：688345 证券简称：博力威 公告编号：2024-027
广东博力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4/20，由董事长、实际控制人张志平先生提议
2024年4月19日~2024年10月18日

600万元~1,2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287,540股
0.2875%

562.69万元
17.12元/股~20.37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广东博力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4月19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预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股份，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6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1,200万元（含），

股份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32元/股。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股份回购方案之日起不
超过6个月，所回购的股份将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开立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4年4月20日和2024年4
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广东博力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预案》（公告编号：2024-017）和《广东博力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19）。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现将公司回购股份情况公告如下：
2024年7月，公司未实施股份回购。
截至2024年7月31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287,54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2875%，购买

的最高价为20.37元/股、最低价为17.12/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5,626,856.78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既定的股份回购方案之规定。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博力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2日

证券代码：688627 证券简称：精智达 公告编号：2024-031
深圳精智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3/7
待董事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
3,000（含）万元~5,000（含）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51.2013万股

0.54%
2,399.8687万元

38.03元/股~64.26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深圳精智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3月5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
划。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3,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
过人民币83.57元/股（含）。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3月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深圳精智达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4）。

公司于2024年7月1日完成实施 2023 年年度权益分派，根据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的约定，本次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
83.57元/股（含）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 83.20 元/股（含），调整后的回购价格上限于 2024年 7月 1日生
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7月 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5）。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
将公司回购股份的实施情况公告如下：

2024年7月，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14.7105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16%，
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42.85元/股、最低价为38.03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人民币590.9242万元（不
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截至2024年7月31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
51.2013万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54%，与上次披露数相比增加0.16%，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64.26
元/股，最低价为 38.03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399.8687万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
易费用）。本次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精智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3日

证券代码：688623 证券简称：双元科技 公告编号：2024-037
浙江双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2/24，由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提议
2024年2月23日~2025年2月22日

3,000万元~5,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494,396股
0.84%

2,755.16万元
52.56元/股~61.89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4年2月23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取得的部分超募资金通过上海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股份，回购股份将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
权激励。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3,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

过人民币93.54元/股（含），具体回购股份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回购期限自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公司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4年2
月24日、2024年2月28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3）、《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
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06）。

因实施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公司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 93.54元/股调整为不超过
91.96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14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

《关于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4）。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于每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
公司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4年 7月 31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494,396股，占公司总股本59,142,700股的比例为0.84%，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61.89元/股，最低价为
52.56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7,551,610.40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股份进展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双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3日


